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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８１４

，

５００

股，公司总股本由此从

２８２

，

１２８

，

４００

股减至

２８１

，

３１３

，

９００

股，

本次回购价格为

３．４２

元

／

股。

一、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情况

１

、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９

日，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对已离职激励对象张兆永、于克杰、刘弘、梅小建、林志训、袁国力、李志勇、周生乐、邹积亮、刘长波等

１０

人原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共计

３００

，

６００

股及其他

３５

名激励对象原持有的已获授未

解锁股票

５１３

，

９００

股进行回购，本次合计回购数量为

８１４

，

５００

股。 关联董事李青广、陈鸿鑫在审议关联议案

时，回避了表决。

２

、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９

日，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认为董事会关于回购注销相关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数量和单价的程序符合相关规定，同意董事会按

调整后的股票数量及单价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

３

、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０

日，公司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刊登了《减资公告》。 自公告日起

４５

天内公司未收到债权人要求提供担保或提前清偿债务的请求。

４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上述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事宜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２

日办理完成。

本次回购注销不影响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继续实施。

二、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定价依据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每股

５．１３

元。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的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公司实施了该权益分派方案，具体为：

以公司总股本

１８

，

８７３．６０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２．５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６

日的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７

日，公司实施了该权益分派方案，具体为：以公司总股本

２８

，

３１０．４０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９

日的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３

年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３０

日，公司实施了该权益分派方案，具体为：以公司总股本

２８

，

２１２．８４

万股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０．９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根据《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 “第六章 激励计划的调整”之“第二十三条 限制性股票数量的调整方法”和“第八章 限制性股票的回

购注销”之“第二十九条 回购价格的调整方法”的规定，若限制性股票在授予后，若公司发生派发现金红利、

送红股、公积金转增股本、股票拆细、缩股或配股等影响公司总股本数量或公司股票价格应进行除权、除息处

理的情况时，公司应对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此外，根据《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第五章 限制性股票的锁定期和解锁安排”之“第二十一条 限制性股票的解锁程序”的规定，公司向激励对

象支付将该等限制性股票在授予日后、解锁日前产生的由公司以应付股利形式代管的现金股利。且激励对象

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股息未发放，因此，本次回购价格调整为

５．１３÷１．５＝ ３．４２

元

／

每股。

三、律师事务所的法律意见书

综上所述，信达律师认为，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已获得必要的授权；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

具之日，公司本次因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而减少注册资本已履行的程序不违反《公司法》、《激励管理办

法》、《公司章程》和《激励计划》的规定，公司尚需就本次回购注销减资所引致的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办理工商

变更登记手续；公司本次减少注册资本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将不低于法定的最低限额，亦不会对公司的依

法有效存续构成影响。

四、回购后股本结构变化表

本次回购注销后公司的股本变动情况如下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回购注销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 数量 数量 比例（

％

）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３２

，

９５３

，

３５７ ４７．１３％ ８１４

，

５００ １３２

，

１３８

，

８５７ ４６．９７％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１３２

，

９５３

，

３５７ ４７．１３％ ８１４

，

５００ １３２

，

１３８

，

８５７ ４６．９７％

其中：境内法人持股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１３２

，

９５３

，

３５７ ４７．１３％ ８１４

，

５００ １３２

，

１３８

，

８５７ ４６．９７％

４

、外资持股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高管股份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４９

，

１７５

，

０４３ ５２．８７％ １４９

，

１７５

，

０４３ ５３．０３％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４９

，

１７５

，

０４３ ５２．８７％ １４９

，

１７５

，

０４３ ５３．０３％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三、股份总数

２８２

，

１２８

，

４００ １００％ ８１４

，

５００ ２８１

，

３１３

，

９００ １００％

特此公告。

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 8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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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９

日召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５

日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４

］第

３１０４２０

号”《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６

日止，公司已回购

８１４

，

５００

股股票，减少股本人民币

８１４

，

５００

元，变更后的注册资本

２８１

，

３１３

，

９００

元。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事宜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２

日办理完成。详情请

参阅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４

日公司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刊登的《关于完成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公告》和《验资报告》。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董事会对《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

有关注册资本的条款作了相应修改，并将据此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章程的修订情况，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8月 13日

附件：

章程修订对照表

序号 原章程 修改后

１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２８

，

２１２．８４

万

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２８

，

１３１．３９

万

元。

２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２８

，

２１２．８４

万股，

全部为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２８

，

１３１．３９

万股，

全部为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证券代码：000592� � � �证券简称：平潭发展 公告编号：2014-070

中福海峡（平潭）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中福海峡（平潭）水务工程有限公司

注册成立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公司于

2014

年

8

月

4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

2014

年第四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 《关于成立项目子公

司的议案》，同意由本公司出资

5000

万元人民币设立中福海峡（平潭）水务工程有限公司（暂定名）对近期

中标的平潭综合实验区金井湾污水处理厂（一期）、三松再生水厂工程

BOT

项目进行经营管理（详见公司

于

2014

年

8

月

5

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

2014-069

】号公告），将以现

金方式出资，出资比例为

100%

。

近日，经平潭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公司完成了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取得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具

体工商登记信息如下：

1

、名 称：中福海峡（平潭）水务工程有限公司

2

、住 所：福建省福州市平潭县潭城镇万宝东路万宝嘉园三期

32

号楼

201

室

3

、法定代表人：刘平山

4

、注册资本：伍仟万元整

5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6

、经营范围：水处理工程设计与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

、注 册 号：

350128100071750

8

、批准机关：平潭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特此公告。

中福海峡（平潭）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402� � � �证券简称:和而泰 公告编号:2014-046

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目前，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和而泰”）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

报非公开发行股票正处于审核阶段。 根据监管部门的要求，现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公司产能情况

（一）公司上市前后的产能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主要产品为智能控制器。 公司上市前后，智能控制

器的产能形成过程如下：

时期 智能控制器的产能形成过程

公司设立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和而泰在租赁的西丽厂区生产智能控制器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新增生产主体：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设立子公司杭州和而泰开始生产智能控

制器。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ＩＰＯ

募投项目“智能控制器生产技术改造及产能扩大项目”及超募资

金投资项目 “和而泰智能控制器生产项目”（以下称为 “合并建设项

目”）处于建设期，未正式投产。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 和而泰退租西丽厂区，将生产设备搬至尚未完工的合并建设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合并建设项目的设备、生产线基本处于调试生产、未稳定运行阶段，

尚未形成稳定产能。

２０１３

年度 合并建设项目按计划达产

７５％

，产能为

２

，

６２５

万套

／

年

２０１４

年度 合并建设项目预计达产

１００％

，产能为

３

，

５００

万套

／

年

公司智能控制器产品在上市前后的产能如下：

单位：万套

生产主体

上市前 上市后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３

年 预计

２０１４

年

西丽厂区

１

，

５００

已搬迁 已搬迁

合并建设项目 尚未建设

２

，

６２５ ３

，

５００

杭州和而泰 尚未设立

６５５ ６５５

合计

１

，

５００ ３

，

２８０ ４

，

１５５

（二）西丽厂区搬迁对公司产能的影响

和而泰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７

日公告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对西丽厂区搬迁事宜披露如下：

“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６

日在深圳市土地房产交易中心经公开竞价， 以人民币

１８

，

０１７

，

０００

元竞得

Ａ６０３－０３６０

宗地（地块编号：

２００８－１１Ｍ－００３５

号）的土地使用权，并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４

日取得深房地字第

８０００１０００９７

号土地使用权证。 该土地总用地面积为

３０

，

２６１．４

平方米，公司拟在此以自有资金建设一定规

模厂房，用于取代现有租赁厂房，并为未来发展做预留用地。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和而泰退租西丽厂区，将生产设备全部搬迁至光明新区的合并建设项目。 西丽厂区的原

设备与公司购置的新设备采用新的工艺配置组装，形成了合并建设项目的生产线，该生产线与人员配置、

厂房等因素共同决定了合并建设项目的产能。 西丽厂区搬迁完毕后， 和而泰母公司的产能由上市前

２００９

年的

１

，

５００

万套（西丽厂区形成）变为

２０１３

年的

２

，

６２５

万套（合并建设项目形成）。

二、公司上市前后效益波动情况

公司

２００９

年末的总资产

３１

，

９０１．４２

万元、净资产

１５

，

６５２．６５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净额

５４

，

７８３．３７

万元。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３

年，公司净利润及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净利润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母公司报表

３

，

８６１．６８ ２

，

６５６．０８ ２

，

４２４．４６ ４

，

３１５．８７ ３

，

６７４．７９

合并报表

３

，

６３３．４９ ２

，

６８１．９１ ２

，

３４３．５８ ４

，

２１２．８０ ３

，

６４４．８５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上市， 上市后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的净利润较

２０１０

年大幅下降，

２０１３

年净利润开始

大幅上升。

（一）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的净利润较

２０１０

年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

１

、前次募投项目（仅指合并建设项目）自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处于建设期，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至年末

处于调试生产、未稳定运行阶段，故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合并建设项目的效益未释放出来。

２

、人工成本大幅上升

２０１０

年至

２０１２

年， 深圳市最低工资标准调整了

４

次， 由

２０１０

年的

１

，

０００

元

／

月调整至

２０１２

年的

１

，

５００

元

／

月，增幅达

５０％

；根据相关法规，和而泰在该期间内调薪

５

次，直接人工的平均工资由

２０１０

年的

１

，

９７１．１３

元

／

月上升至

２０１２

年的

３

，

３７６．８５

元

／

月， 增幅达

７１．３２％

； 直接人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由

２０１０

年的

６．１２％

上升至

２０１２

年的

７．２８％

。

３

、

２０１１

年受海外市场波动原因，在行业整体增幅放缓的大环境下，公司为争取市场份额，销售费用大

幅增长，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销售费用较

２０１０

年分别增长

３２．５３％

、

１００．９２％

。

（二）

２０１３

年净利润较

２０１２

年大幅上涨的主要原因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公司净利润分别为

２

，

６８１．９１

万元、

３

，

６３３．４９

万元，

２０１３

年较上年增长

３５．４８％

，主要原

因是：随着前次募投项目

２０１３

年的产能释放，及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加大研发投入与市场营销的效益释放，公

司

２０１３

年产能为

３

，

２８０

万套较

２０１２

年产能

２

，

２００

万套增加了

４９．０９％

， 公司

２０１３

年营业收入

７．５１

亿元

较

２０１２

年

５．６２

亿元增长了

３３．６８％

。

三、前次募投项目的效益情况

公司前次募投项目中仅“智能控制器生产技术改造及产能扩大项目”进行了效益测算，该项目效益测

算及

２０１３

年实际效益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主要科目 在测算时预计

２０１３

年的数据

２０１３

年实际数据（将合并建设项目

按实际投资比例分摊）

一、营业收入

２４

，

０００．００ ３６

，

４９９．６４

减：营业成本

１８

，

１１７．１６ ２９

，

３３７．７２

其中：人工薪酬

１

，

６８０．００ ２

，

６５５．９５

销售费用

２６５．００ １

，

２０２．６４

其中：人工薪酬

９６．００ ５１９．９２

管理费用

１

，

６７１．４０ ３

，

３２２．５１

其中：人工薪酬

１０８．００ １

，

４１４．６８

财务费用

３５０．００ ７１．９２

二、营业利润

３

，

５９６．４４ ２

，

３０６．３２

？ 加：营业外收入

－ ９１．７６

减：营业外支出

－ ３９．１４

三、利润总额

３

，

５９６．４４ ２

，

３５８．９４

四、净利润

２

，

６９７．３３ ２

，

０８５．１５

智能控制器生产技术改造及产能扩大项目

２０１３

年实现营业收入

３６

，

４９９．６４

万元，高于测算值

２４

，

０００

万元；但

２０１３

年实现净利润

２

，

０８５．１５

万元，低于测算值

２

，

６９７．３３

万元，未达到预期效益，主要原因是人工

成本大幅上涨所致。

公司前次募投项目效益测算当年（

２００８

年）至今，深圳市最低工资标准调整了

６

次，具体如下：

序号 法规 最低工资标准 实施期限

１

深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发布《关于公布深圳市

２００８

年度最

低工资标准的通知》（深劳社规【

２００８

】

１４

号）

特区内

１

，

０００

元

／

月

２００８－７－１

至

２０１０－６－３０

２

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关于调整深圳市最低工资

标准的通知》（深人社规【

２０１０

】

１０

号）

１

，

１００

元

／

月

２０１０－７－１

至

２０１１－３－３１

３

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关于调整我市最低工资标

准的通知》（深人社规【

２０１１

】

５

号）

１

，

３２０

元

／

月

２０１１－４－１

至

２０１２－１－３１

４

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关于调整我市最低工资标

准的通知》（深人社规【

２０１１

】

１９

号）

１

，

５００

元

／

月

２０１２－２－１

至

２０１３－２－２８

５

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其官网发布“深圳市公布

２０１３

年最低工资标准”

１

，

６００

元

／

月

２０１３－３－１

至

２０１４－１－３１

６

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其官网发布“深圳市公布

２０１４

年最低工资标准”

１

，

８０８

元

／

月

２０１４－２－１

至

今

深圳市最低工资标准由

２００８

年的

１

，

０００

元

／

月调整至

２０１３

年的

１

，

６００

元

／

月，增幅达

６０％

；公司在该

期间内调薪

６

次，人工薪酬占营业收入的比重由测算值

７．８５％

上升至

２０１３

年的

１４．８１％

。

四、募集资金使用的内部控制制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上

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中小企业板信

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募集资金使用》的要求，公司制定并持续完善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

资金的专户存储、使用、用途变更、管理和监督进行了明确的规定，主要内部控制措施如下：

１

、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在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进行专项存储；

２

、公司在募集资金到账后一个月内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银行签订了三方监管协议；

３

、公司在进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时，资金支出按照公司资金管理制度履行资金使用审批手续。 募

集资金的每一笔支出均需由有关部门提出资金使用计划。 针对使用部门的募集资金使用，由使用部门负责

人签字后报财务部，由财务部依据相关合同进行审核，然后按照公司授权管理规定，经逐级审核签批后方

可支付；

４

、公司会计部门对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设立台账，详细记录募集资金的支出情况和募集资金项目的

投入情况；

公司内部审计部门每季度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检查一次， 并及时向审计委员会报告检查结

果。

特此公告。

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8月 13日

� � � � １、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

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中原环保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４４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郑玉民 张一帆

电话 （

０３７１

）

６５３７６６１６

（

０３７１

）

６５３７６９６９

传真 （

０３７１

）

６５６２９９８１

（

０３７１

）

６５６２９９８１

电子信箱

ｚｙｈｂ＠ｃｐｅｐｇｃ．ｃｏｍ ｚｙｈｂ＠ｃｐｅｐｇｃ．ｃｏｍ

２、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

１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２５３

，

０４３

，

３８４．５９ ２３５

，

０８２

，

７６１．４５ ７．６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３５

，

６３５

，

２６１．２８ ３５

，

７５４

，

５４３．０３ －０．３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３０

，

０４２

，

１９０．７７ ３３

，

５０３

，

９９７．５３ －１０．３３％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１５

，

９４５

，

８７４．９４ －２２

，

２２４

，

６８０．８６ ２８．２５％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３ ０．１３ ０．００％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３ ０．１３ ０．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４．２２％ ４．５３％ －０．３１％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１

，

９８１

，

２０３

，

８３７．４３ １

，

８５２

，

４４５

，

２８７．４３ ６．９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８５６

，

９５９

，

７６８．１３ ８３０

，

７５５

，

５９９．８０ ３．１５％

（

２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４２

，

２１７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郑州市热力总公司 国有法人

３１．２５％ ８４

，

９３５

，

９３７

郑州市污水净化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２４．４５％ ６５

，

８７５

，

２３６

质押

３２

，

９３０

，

０００

孙雨萌 境内自然人

０．６０％ １

，

６２１

，

４３２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

公司—中融增强

７６

号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０．２８％ ７６５

，

０００

刘跃荣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５％ ６８４

，

１１７

乔登仁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０％ ５５１

，

４００

林勇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６％ ４２１

，

２８２

单益光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６％ ４１９

，

１３０

文登市瑞鑫建材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０．１４％ ３８８

，

７６６

汪发义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３％ ３６３

，

３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前两名股东郑州市热力总公司和郑州市污水净化有限公司，

其控制人均为郑州公用事业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该两大股东

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或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

３

）前

１０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

４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郑州公用事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变更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０５

月

２８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０５

月

２９

日

３、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公司围绕年度责任目标，按照年度工作会议精神要求，通过全体干部职工共同努力，各

项工作进展顺利，为全年目标实现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一）董事会工作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公司业务需要和董事会工作安

排，报告期内共筹备召开股东大会会议

１

次，董事会会议

５

次。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报告、聘任董事

会秘书等

１０

项议案。

（二）经营管理工作

１

、生产经营稳步提升

污水处理经营稳定。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王新庄水务加强生产工艺管理与调整，确保工艺正常运行，出水水

质达标。 根据工艺情况和进水水质状况合理开展生产， 保证生产计划顺利实施。 上半年完成污水处理量

８２３２

万吨，共输出中水

１０５８．９６

万吨，输入沼气

１９７

万立方米。 登封水务处理水量

３８２

万吨，上街水务处理

水量

４３４

万吨，开封水务处理水量

１２３

万吨，临颍水务处理水量

１７０

万吨。

供热单位运营稳定。 西区供热分公司通过管网平衡调节，热单耗、电单耗、水单耗等主要指标同比都有

较大下降，供热质量和服务进一步提升，圆满完成了公司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４

供暖季供热服务工作。 目前西区供热

分公司正在按照计划进行设备、设施维修保养以及分户控制改造工作，登封热力、新密热力公司也都在加

强管网和设施维护维修工作。

２

、资产经营见成效

公司投资的开封工业水务、漯河水务、上街水务均已投入使用，伊川水务实现试运行，港区水务、登封

新区污水处理项目已具备通水条件。

３

、人力资本经营持续提升

人力资本经营围绕“总量控制、优化结构、提高效率”的指导思想，紧抓“两控一改”工作重点，合理配置

人员，均衡内部人力及薪酬资源，优化人力资源数量、质量和成本结构，人力资本经营持续提升。 通过多种

形式的培训、学习，公司员工技能机素质水平都得到较大提高。 上半年，一级培训已按计划组织了四场，培

训

１８０

人次，主要有内部讲师培训班、供热知识专题培训、机关员工素能提升培训班、“塑造阳光心态，快乐

积极工作”的专题培训。

４

、强化财务垂直管理

健全公司财务管理机制，发挥集团财务统筹管控只能，实现公司财务一体化管理，切实做到资金统一

管理。加强子公司使用资金管理，对子公司使用资金进行合理调配，提高资金使用率。完善集团财务预算管

理体系，加强预算执行过程控制，提升了预算的科学性和严肃性。

５

、物资管理体系逐步完善

物资集中管理体系逐步建立和完善，较好的保证了项目建设合规有序开展和生产经营有效保障。 围绕

集中采购，强调物美价廉；围绕监督审核，强调服务一线；围绕物资管控，强调降低库存。

４、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

１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

２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

３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

４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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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新能源光伏项目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本公司于

2014

年

8

月

13

日与信息产业电子第十一设计研究院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十一

科技

"

）签署新能源光伏项目合作框架协议，现将协议有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合作对方简介

十一科技是中国领先的光伏电站设计与

EPC

工程公司， 主要服务于电子高科技与高端制造、 生物工

程、市政与路桥、物流与民用建筑、电力、综合业务

6

大业务领域。 十一科技在电子高科技工程设计领域居

行业龙头地位，是国内最大的集成电路工程设计院；在太阳能光伏工程行业取得了市场领先的优势地位。

十一科技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协议主要内容

为充分发挥本公司与十一科技的优势，双方就新能源光伏项目合作事宜达成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本公司负责光伏电站的投资、建设、运营。

（二）十一科技负责向本公司提供光伏电站建设的项目资源，至

2015

年底前提供约

500MW

的项目资

源供本公司选择，至

2020

年达到

2.5GW

。

（三）十一科技为本公司提供光伏电站全面的技术、设计、总承包服务。

(

四

)

对于双方合作项目

,

本公司向十一科技支付一定的项目前期服务预付款。

三、签署本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目前行业测算，投资建设

500MW

光伏电站需要约

50

亿元人民币资金投入，光伏电站的建成、运

营将会给公司带来较大稳定的收入，将对公司未来收入、利润构成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协议的签订可以大

力促进公司发展光伏电站、光伏建筑一体化的建设运营等业务扩张，加快公司新能源光伏业务的发展，尽

快形成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对公司光伏应用、光伏建筑一体化的建设运营等业务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有

利于加快优化公司产业结构，推动公司可持续发展。

四、风险提示

公司投资建设光伏电站，属于新介入行业，市场竞争激烈，未来发展具有不确定性。本协议仅为双方合

作框架协议，协议约定内容的实施和实施过程中均存在变动的可能性。 对于本协议所涉及事项履行情况，

本公司将根据实际进展情况，按决策权限提交公司相关决策机构审议，并按规定进行信息披露，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8月 14日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永辉超市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９３３

信息披露义务人： 牛奶有限公司（

Ｔｈｅ Ｄａｉｒｙ Ｆａｒｍ Ｃｏｍｐａｎｙ

，

Ｌｉｍｉｔｅｄ

）

住所： 香港鲗鱼涌英皇道

９７９

号太古坊德宏大厦

５

楼

通讯地址： 香港鲗鱼涌英皇道

９７９

号太古坊德宏大厦

５

楼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２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

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

２０１４

年修订）》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

及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编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

露义务人在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永辉”）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

或减少其在永辉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认购需要满足《认购协议》约定的生效条件，其中包括但不限于商务部原则批复信息披露义务

人作为战略投资者对永辉进行战略投资，以及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认购。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

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六） 本次取得永辉发行的新股尚需经永辉股东大会批准且尚待取得商务部的原则批复和中国证监会

核准。

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或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在本报告书中具有如下含义：

“营业日”

指在中国和香港的银行正常对外营业的日子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市进

行证券交易的日子（不包括星期六、星期日和公共假日）

“中国证监会” 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Ｄａｉｒｙ Ｆａｒｍ

集团”

指

Ｄａｉｒｙ Ｆａｒ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一家在百慕大设立并以伦

敦证券交易所（

Ｌｏｎｄｏｎ Ｓｔｏｃｋ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作为第一上市地上市的有限责任

公司）以及其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牛奶有限公司（

Ｔｈｅ Ｄａｉｒｙ Ｆａｒｍ Ｃｏｍｐａｎｙ

，

Ｌｉｍｉｔｅｄ

）

“发行日”

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将新股登记于信息披露

义务人的

Ａ

股证券账户之日

“商务部”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新股” 指永辉本次拟向信息披露义务人非公开发行的普通股新股

“缴款通知”

指根据《认购协议》永辉应向信息披露义务人发出的就缴付认购总价的

书面通知

“本报告书” 指本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外汇管理局” 指位于永辉注册地的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派出机构

“《认购协议》”

指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与牛奶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１

日签署的

《认购协议》

“本交易”、“本次权益变动”、

“本次认购”、“本次收购”

均指根据《认购协议》的约定，信息披露义务人认购永辉数量在完全摊薄

的基础上占发行日永辉发行在外的全部已发行股票数量的百分之十九

点九九（

１９．９９％

）股份的行为。根据《认购协议》签署日永辉已发行股本总

额，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持有永辉

８１３

，

１００

，

４６８

股。 如果永辉的股票有现

金分红、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拆股等任何需要除权、除息事项，认

购的新股数量及

／

或每一新股的认购价将进行相应调整

“永辉” 指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章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

．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名称： 牛奶有限公司（

Ｔｈｅ Ｄａｉｒｙ Ｆａｒｍ Ｃｏｍｐａｎｙ

，

Ｌｉｍｉｔｅｄ

）

注册地： 香港

董事：

������

Ｇｒａｈａｍ Ｄｅｎｉｓ ＡＬＬＡＮ

Ｎｅｉｌ Ｊｏｈｎ ＧＡＬＬＯＷＡＹ

Ｃｈｉ－Ｈｕｎｇ ＬＡＭ

Ｊｏｓｈｕａ Ｌａｒｉｓｔｏｎ Ｋｎｉｇｈｔｌｅｙ ＣＨＥＴＷＯＤＥ

Ｃａｒｏｌｉｎｅ Ｓｕｉ－Ｋｉｎｇ ＭＡＫ

Ｐｅｎｇ Ｃｈｅｅ ＣＨＯＯ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Ｇｌｙｎ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ＨＵＧＨＥＳ

Ｈｓｉｅｎ Ｄａｒ ＬＥＥ

注册资本：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港元

注册号码：

３６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经营范围： 一般贸易商

经营期限： 永久存续

商业登记证号码：

００００６７５５－０００－０９－１３－５

股东：

信息披露义务人为

Ｄａｉｒｙ Ｆａｒｍ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的全资子公司，而

Ｄａｉｒｙ

Ｆａｒｍ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为

Ｄａｉｒｙ Ｆａｒ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的全

资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股权结构图如下：

通讯地址： 香港鲗鱼涌英皇道

９７９

号太古坊德宏大厦

５

楼

电话：

＋８５２ ２２９９ ３８８８

传真：

＋８５２ ２２９９ ２８８８

电子邮件：

ｃｗｏｏｄ＠ｄａｉｒｙ－ｆａｒｍ．ｃｏｍ．ｈｋ

二

．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和主要负责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Ｇｒａｈａｍ Ｄｅｎｉｓ ＡＬＬＡＮ

男 董事 英国 香港

Ｎｅｉｌ Ｊｏｈｎ ＧＡＬＬＯＷＡＹ

男 董事 英国 香港

Ｃｈｉ－Ｈｕｎｇ ＬＡＭ

男 董事 中国 香港

Ｊｏｓｈｕａ Ｌａｒｉｓｔｏｎ Ｋｎｉｇｈｔｌｅｙ

ＣＨＥＴＷＯＤＥ

男 董事 英国 香港

Ｃａｒｏｌｉｎｅ Ｓｕｉ－Ｋｉｎｇ ＭＡＫ

女 董事 中国 香港

Ｐｅｎｇ Ｃｈｅｅ ＣＨＯＯ

男 董事 新加坡 香港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Ｇｌｙｎ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ＨＵＧＨＥＳ

男 董事 英国 香港

Ｈｓｉｅｎ Ｄａｒ ＬＥＥ

男 董事 中国 香港

三

．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百分之五以上发行在外股份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下列境内外上市公司

５％

以上发行在外股份：

上市公司名称 上市地点 股票简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ＰＴ Ｈｅｒｏ Ｓｕｐｅｒｍａｒｋｅｔｓ

ＴＢＫ

印度尼西亚

证券交易所

ＨＥＲＯ ７１９

，

１０３

，

９１９ １７．１８％

第二章 持股目的

一

．

本次认购的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拟通过认购永辉向其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对永辉进行战略投资。

二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永辉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目前尚无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增持永辉股份权益的计划。

第三章 权益变动方式

一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有永辉股份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之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永辉的股份。

本次认购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持有数量在完全摊薄的基础上占发行日永辉发行在外的全部已发

行股票数量的百分之十九点九九（

１９．９９％

）的股份。 根据《认购协议》签署日永辉已发行的股本总额，信息披

露义务人将持有永辉股份

８１３

，

１００

，

４６８

股。 如果永辉的股票有现金分红、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拆股

等任何需要除权、除息事项，认购的新股数量及

／

或每一新股的认购价将进行相应调整。

二

．

权益变动方式

根据《认购协议》的约定，永辉向信息披露义务人发行、且信息披露义务人认购数量在完全摊薄的基础

上占发行日永辉发行在外的全部已发行股票数量的百分之十九点九九（

１９．９９％

）的新股。根据《认购协议》签

署日永辉已发行的股本总额，信息披露义务人将认购的股份数量为

８１３

，

１００

，

４６８

股。 如果永辉的股票有现

金分红、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拆股等任何需要除权、除息事项，认购的新股数量及

／

或每一新股的认购

价将进行相应调整。

三

．

《认购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其他相关事项

（一）《认购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协议当事方

《认购协议》的当事方为永辉和信息披露义务人。

２．

认购股份的数量和比例

根据《认购协议》的条款和条件，永辉向信息披露义务人发行、且信息披露义务人认购数量在完全摊薄

的基础上占发行日永辉发行在外的全部已发行股票数量的百分之十九点九九（

１９．９９％

）的新股。 根据《认购

协议》签署日永辉已发行的股本总额，信息披露义务人将认购的股份数量为

８１３

，

１００

，

４６８

股。

若永辉在《认购协议》签署日至缴款通知日期间发生任何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拆股等任何需要

除权事项，永辉将对新股数量进行相应调整，以保证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股份认购数量在完全摊薄的基础上

占发行日永辉发行在外的全部已发行股票数量的百分之十九点九九（

１９．９９％

）。

３．

每股认购价格和定价依据

新股的每股认购价为人民币

７．００

元， 为永辉董事会关于本次收购的董事会决议公告之日前二十（

２０

）

个交易日永辉股票交易均价的百分之九十六点九五（

９６．９５％

）。 尽管有上述规定，如果永辉的股票在发行日

前有现金分红、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拆股等任何需要除权、除息事项，认购的新股数量及

／

或每一新股

的认购价应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中所规定的计算公式确定的“除权（息）参考价格”作相应调整。

４．

认购价格的支付

信息披露义务人应支付的认购总价为人民币

５

，

６９１

，

７０３

，

２７６．００

元。

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在商务部原则批复信息披露义务人作为战略投资者对永辉进行战略投资之日起十

五（

１５

）日内，经外汇管理局核准开立前期费用外汇账户。

永辉应在所有先决条件全部满足或被放弃之日起五（

５

）个营业日内向信息披露义务人发出缴款通知，

缴款通知中应载明永辉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为本次发行专门开立的账户信息。

自发出缴款通知之日起十三（

１３

）个营业日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将与股份认购总价等值的外汇存入信

息披露义务人已开立的前期费用外汇账户。

受限于先决条件满足或者被放弃，在认购总价存入前期费用外汇账户后的十三（

１３

）个营业日内，信息

披露义务人应当将认购总价全额结汇成人民币，并汇付至缴款通知中通知的永辉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为了

本次认购专门开立的账户。

５．

支付条件

信息披露义务人支付认购总价的先决条件包括但不限于：

（

１

）永辉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批准本次认购；

（

２

）商务部原则批复拟议的本次认购，而且该批复没有附加任何不能为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接受的条件；

（

３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认购，而且该核准没有附加任何不能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和永辉所接受的条件；

（

４

）在外汇管理局完成外商投资企业基本信息登记；

（

５

）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以来，没有产生对永辉有任何重大不利影响的情况；

（

６

）在付款日和发行日，永辉在《认购协议》中所作陈述和保证在所有重大方面均真实且准确，并且在任

何重大方面无误导性，如同是在该日作出的；且永辉已经在所有重大方面履行或满足其在《认购协议》项下

必须在相关日期或相关日期之前履行的所有约定、承诺和义务；

（

７

）适用法律和政府机构以及监管机关的决定或裁定均未出现变更，从而限制、禁止或以其他方式阻碍

本次认购的完成；及

（

８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取得认购新股所需的监管机关批准。

６．

转让限制

（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于中国《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管理办法》和相关证券法律法规所规

定的适用禁售期（目前为发行日起三十六（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出售或者以其它任何方式（包括在公开市场

售出）处置新股；（

２

）禁售期届满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可根据中国法律在公开市场向不特定的第三方出售全

部或部分新股，或以大宗交易或协议转让的方式向特定第三方出售全部或部分新股。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批准情况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１

日，永辉的董事会审议通过了本次认购。

本次认购尚须取得永辉股东大会的批准，商务部的原则批复以及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四

．

新股存在的权利限制

本次认购完成后，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之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永辉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包括

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冻结。

五

．

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重大交易情况及未来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其他安排

最近一年及一期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与永辉之间未发生任何重大交易。

信息披露义务人将就采购、自有品牌的开发、新鲜食品加工和门店发展等领域的合作与永辉签订一份

合作谅解书。 更为详细的描述，请见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１

日公告的永辉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相关章节的描

述。

在永辉未来发行或配发新股份时，披露义务人将获得权利和机会认购新股份以使披露义务人在永辉中

的持股比例不被稀释。

第四章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六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买卖永辉上市交易股份的行为。

第五章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已披露的事项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

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亦不存在根据适用法律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第六章 备查文件

下述备查文件备置于永辉住所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以备查阅：

（

ｉ

）牛奶有限公司的注册文件；

（

ｉｉ

）牛奶有限公司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

（

ｉｉｉ

）《认购协议》；及

（

ｉｖ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和牛奶有限公司之间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１

日签订的合作谅解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牛奶有限公司（

Ｔｈｅ Ｄａｉｒｙ Ｆａｒｍ Ｃｏｍｐａｎｙ

，

Ｌｉｍｉｔｅｄ

）

授权代表：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Ｇｌｙｎ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ＨＵＧＨＥＳ

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２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牛奶有限公司(The� Dairy� Farm� Company,� Limited)

授权代表:� William� Glyn� Lawrence� HUGHES

日期:2014年 8月 12日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附表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上市地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永辉超市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９３３

信息披露义务人 牛奶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住所地址

香港鲗鱼涌英皇道

９７９

号

太古坊德宏大厦

５

楼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

化

增加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继承

□

其他

□

（请注明）

协议转让

□

间接方式转让

□

执行法院裁定

□

赠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持股数量：

０

持股比例：

０

本次发生拥有权益的股

份变动的数量及变动比

例

������变动数量：

８１３

，

１００

，

４６８

股，如果依据任何股权激励计划进行行权（或者

永辉发行任何其他股份），则股份认购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变动比例：

１９．９９％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

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

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

６

个

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

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

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经取得批准

是

□

否

√

注：本次权益变动尚需取得永辉股东大会的批准，商务部的原则批复和中国

证监会的核准。

信息披露义务人:牛奶有限公司(The� Dairy� Farm� Company,� Limited)

授权代表:William� Glyn� Lawrence� HUGHES

日期:2014年 8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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